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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100 号 

 

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日，我部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称，东旭集团、仁东集团和华讯方

舟集团曾于 2018年参与“德御系”债务重组；仁东集团于 2019年曾

起诉华讯方舟并冻结华讯方舟两亿多资产；东旭集团控股的河北衡水

银行与华讯方舟集团旗下的华运金融租赁存在借款纠纷，2020 年初

申请冻结了华运金融租赁的账户。此外，你公司股票于 2020年 7月

23日、7月 24日连续两日涨停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请向相关方核实上述媒体报道是否属实的基础上，说明：（1）

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讯科技”）

或其关联方是否参与德御系债务重组，如是，请说明参与时间、涉及

金额、债务重组及参与方式等，对你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你公

司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（如适用）；（2）你公司、华

讯科技或其关联方是否曾被仁东集团或其关联方起诉，如是，请说明

诉讼时间、涉诉主体、涉诉金额（如有）、原由、资产冻结金额和时

间（如有），并说明对你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你公司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的情况（如适用）；（3）你公司与华运金融租赁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或业务往来，衡水银行对华运金融租赁的账户冻结是否属实，

如是，对你公司或华讯科技或其关联方是否存在重大影响，是否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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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十一章规定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。 

2. 请说明你公司于 2020年 4月 3日披露的《关于仁东集团与控

股股东股权合作的进展公告》中提及的相关事项是否存在进展，如是，

请说明进展的具体情况。 

3. 请说明你公司近期是否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，如是，

请根据本所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说

明相关情况，以及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4. 请核查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公

司 5%以上股东近一个月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

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5. 请你公司在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相关方核查的基

础上，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0年 7月 29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同时提交华讯科技的书面说明等附件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本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7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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